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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學生海外實習作業要點 
(研發實習 003) 

102 年 06 月 2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06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04 月 2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 

依醒吾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條 目的 

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培養獨立自主之精神,藉由推動海外實作學習,達成實質交流合

作並落實學生務實能力的應用,進而強化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第三條 對象 

有意願赴海外實習，並符合系課程規劃及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之系所學生。 

第四條 海外實習類型 

一、暑期實習 

二、學期實習 

以上依本校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範辦理。 

第五條 海外實習機構開發與審核 

實習機構應選擇經海外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並與本校發展特色或教學單位專業相關之

公民營機構或法人機構為原則，實習機構來源如下： 

一、由各系教師開發或企業主動提出實習合作申請之實習機構，需由系所評估，並經

系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校實習輔導小組會議備案，方可簽約合作。 

二、由畢業校友或實習生自行申請之實習機構，需由系所評估，並經系實習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於校實習輔導小組會議備案，方可簽約合作 

三、由實習暨就業服務中心開發或企業主動提出實習合作申請之實習機構，需由實習

暨就業服務中心評估，並經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方可簽約合作。 

第六條 作業流程 

一、由實習暨就業服務中心或各系辦理「海外實習企業說明會」，並依各系校外實習

課程規劃，協助學生選擇實習單位。 

二、學生應循公告之時程與規範，備妥相關文件辦理申請 

(一) 海外實習計畫報名檢核表與海外實習同意書。 

(二) 個人身份文件(護照、身份證)影本。 

(三) 中英文成績單。 

(四) 中英文在學證明。 

(五) 中英文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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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暨就業服務中心於海外實習前辦理行前教育訓練與說明會，並提供學校校安

中心電話、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旅外國人緊急聯絡電話外，及叮囑各項安全防護

事宜及遇緊急事故反映流程。 

第七條 海外實習輔導 

一、各系學生於海外實習期間，應安排有實務經驗之人員擔任輔導老師，並定期透過

合法安全之通訊軟體與學生及實習機構主管群組視訊/通話/對話，以瞭解學生在

當地實習狀況，並以截圖方式附於訪視紀錄表且說明各項輔導事宜。 

二、同系所學生於同一國家(地區)實習人數超過 20 人，該系得指派實習輔導教師赴

該國家(地區)進行實地訪視，惟需事先簽請核准，其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項

下支應。 

第八條 成績評定 

學生海外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主管及實習輔導老師共同給予考評，惟成績評定指標由

各系自訂。 

第九條 海外實習異動處理原則 

一、應依實習當地國家之法規完成實習機構之轉換或終止。 

二、實習生若提前終止海外實習返國，轉換國內實習則由各系協助轉介。 

三、學生應於兩週內完成實習異動程序並接續參加國內實習，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如期

完成，則當學期實習成績不予核計。 

第十條 注意事項 

一、出入境手續 

(一) 申請人需自行辦妥出國相關手續，始得赴海外實習。 

(二) 應完成役男名冊彙整，並於預定出國 30 日前向學務處生輔組辦理在學役男

申辦出境作業。 

二、申請人須遵守本校與實習機構相關法規規範，並由申請人及家長簽具「家長同意

書」。 

三、海外實習採自願方式實施，所需費用如：實習費、往返機票、交通、膳宿、簽證、

保險等支出，由申請人自行籌措。 

四、學生前往海外實習前，須辦妥學生個人海外意外保險，且需參加學校與海外實習

機構所辦理之行前座談會與相關職前教育訓練及語言課程。 

五、學生對海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前妥善規劃，並得要求國外業者提供住宿

或協助學生自行尋找，以確保解決住宿及安全問題。 

第十一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範辦理。 

第十二條 本要點經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